
平甸乡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（桃孔村党员活动室建设项目）

项目名称

    平甸乡桃孔村党员活动室建设项目

立项依据

依据《玉溪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乡村振兴和财源建设等经费的通知》(玉财预〔2020〕48号）根据市人大常委会批准的《玉溪市2020年市本级财政预算调整方案》，安排平甸乡桃孔村党员活动室建设项目416700元。
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   平甸乡桃孔村民委员会
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平甸乡桃孔村位于新平县城北面，是一个典型的彝族山区农业村，东与者甸、白鹤接壤，南与桂山街道毗邻，西与费贾相连，北与新化的者渣相接。距乡政府所在地31公里，国土面积23平方公里，海拔1660米，年平均气温20℃，适宜种植烤烟、蔬菜、水稻等农作物。常用耕地面积2908亩，其中人均耕地1.42亩；有林地30637亩。全村辖16个村民小组，有农户569户，2070人，其中农业人口2024人，劳动力1602人，彝族占总人口的70%。桃孔村设党总支1个，下设16个党支部，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烤烟、蔬菜为主。2019年，全村经济总收入3159万元（其中主要产业收入为：农业收入2349.75万元，林业收入21.9万元，牧业收入366万元），农民人均纯收入9653元。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平甸乡桃孔村党员活动室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为：平甸乡桃孔村委会办公楼、宿舍楼、便民服务中心、卫生所、厨房、长廊、广告牌修缮工程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项目总投资177.23万元，目前已整合其他项目资金支付施工单位100万元，本次项目资金用于支付施工单位未结清工程款部分。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2016年9月初：动员部署阶段；

2016年9月中、下旬：完成项目规划设计，工程量及拦标价编制；
2016年10月初：完成项目招投标工作及施工合同签订；

2016年10月至2017年1月：进行项目建设内容的实施；

2017月3月：完成项目验收；

2017年4月：完成项目设计及上级单位验收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平甸乡桃孔村党员活动室建设项目建设，一是加快了村委会基础设施建设步伐。如实施道路基础设施的改扩建后，将大大方便桃孔村16个村民小组569户2070人的生产生活业务办理，同时增加了群众的办事效率及群众办事满意度，改善了村委会的办公条件和设施功能，为服务群众提供强有力的保障；二是有利于提高村干部的积极性，让村干部以饱满精神投入到服务农业农村工作中，将对桃孔村强民富民起到积极推进作用，也对深化农村综合改革起到积极而深远的意义，为今后开辟更多试点村发展模式提供决策依据；三是提高为民服务水平。加快发展村级集体经济，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，培育农村市场。提高桃孔村群众的综合文化素质，实现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；四是着力实施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程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加强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，全面落实党委、政府在建制村庄建设的方针政策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基础性工作，引导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民心工程项目。



